
无房户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申报承诺书

明
确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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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基本条件
1.实施范围为省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关、政府机关、政协机关、监察

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事业单位以及具有行政职能的其
它机构和组织（以下简称省直机关）。

2.申报对象为 2006 年 8 月 14 日起参加工作的省直机关符合无房户条
件的职工。

3.无房户是指夫妻双方自参加工作之日起，未以任何一方名义承租公
有住房或按政府优惠价格购买公有住房（包括集资建房和合作建房）的职
工。

二、备案审查事项
1.职工申报备案事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采用个人申报承诺、单位背

书确认的诚信保障体系，简化、便捷审批流程，提高服务水平。
2.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根据《山西省省直单位住房货币

化补贴申报管理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，对职工申报备案资料真实性、合法
性进行抽查稽核。

3.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运用大数据手段，联合房产、民
政、财政、住建、公安、银行等部门加大对虚假申报行为的查处力度。

三、相关处罚规定
申报人承诺如存在虚假行为，经核查不具备省直机关住房分配货币化

无房户申报资格，除按《山西省省直机关住房补贴实施细则》第八章处罚
办法处罚外，还要将本人及其配偶相关不良信息推送记入中国人民银行失
信人员名单。情节严重者建议有关单位依纪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
个
人
承
诺

我已认真阅读以上明确事项，对申报基本条件、备案审查事项、相关

处罚规定内容充分理解并认同。

我自参加工作之日起，未承租公有住房或享受政府优惠价格购买过住

房（包括集资建房和合作建房）。如有虚假，自愿接受相关处罚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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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志在我单位工作期间符

合无房户条件。

单位公章（申报人）

年 月 日

同志在我单位工作期间符

合无房户条件。

单位公章（申报人配偶）

年 月 日


